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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6日，根据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酒有限公司受托人金宇胜投诉内容，我局执法人员对枣庄市薛城区鹏法百货店进行检查，现场在该单位经营场所发现印有“金六福 兼香型白酒金玉佳藏 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酒有限公司 酒精度 50.8%”字样白酒1箱（2024-01-29），印有“金六福 兼香型白酒金玉佳藏 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酒有限公司 酒精度 40.8%”字样白酒4箱（2024-01-30），经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酒有限公司打假员金宇胜现场鉴定，上述白酒均为侵犯商标专用权的白酒，并出具了鉴定证明书，编号No：0015113。经局领导审批获准，对上述白酒采取扣押强制措施。当事人涉嫌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的白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2025年3月9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购进该批次白酒时未留存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故无法进行溯源。当事人称该批次白酒是从滕州一批发市场购进，酒精度40.8%和酒精度50.8%的白酒购进价格均为130元/箱，共购进6箱，并存放在店内用于销售，以248元/箱的价格销售1箱，剩余5箱被扣押。上述白酒货值共计1488元，违法所得118元。经调查确认，当事人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白酒的违法事实存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和相关人员身份情况。
2.现场笔录一份，证明了现场检查及处置情况。
3.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各一份,证明对涉案产品处置情况。
4.询问笔录一份，证明了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的事实情况。
5.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金六福”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商标授权书复印件、金宇胜身份证复印件和打假授权委托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商标注册授权情况及鉴定人员身份情况。
6.鉴定证明书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的白酒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
7.违法线索材料一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026年3月23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薛市监罚告〔2025〕57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在规定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                                
[bookmark: CALCULATE_AJCF_tAjCfes_cZyclsshly]鉴于当事人系有照单位，涉案货值较小，该案涉案产品系当事人从他处购进，不知道其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酒，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从轻处罚的情形，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十四、知识产权监督管理 四、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裁量标准 2.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较轻】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下的，没收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按照较轻标准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的行为，并给于以下处罚：
1、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5箱；
2、没收违法所得壹佰壹拾捌元（118.00元）；
3、罚款肆仟肆佰陆拾肆元（4464.00元）；
罚没款合计肆仟伍佰捌拾贰元（¥4582.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124.128.58.185:9082/entrance?redirect=%2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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